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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学〔2019〕32号 

 

 

暨南大学关于印发《暨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 

本科学生认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，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

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财〔2018〕16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贫困家庭

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暨学〔2007〕52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学校决定对《暨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管理办法》（暨

学〔2018〕44号）予以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暨南大学家庭经济

困难本科学生认定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暨 南 大 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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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20 日 

 

暨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本科学生 

认定管理办法 
 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开展一切扶贫助学工作的基

础。为科学规范地做好暨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公

平、公正、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，切实保证国家和学校制定的各

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，根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财〔2018〕16 号）、《关

于加强和改进贫困家庭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暨学

〔2007〕5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的实际状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认定机构 

（一）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全面负责组织和管理全校的认

定工作。 

（二）院系成立以分管学生工作的院系领导为组长，院系辅

导员、班主任等为成员的认定工作组，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

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。 

（三）以班级（或专业）为单位，成立以学生辅导员任组长，

班主任、学生代表任成员的评议小组，负责班级（或专业）的民

主评议工作。班级评议小组成员中，学生代表应具有广泛的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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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一般不少于班级（或专业）总人数的 10%。班级评议小组成

立后，其成员名单应在本班级（或专业）范围内公示。 

二、认定范围和等级 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

金，难以支付其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。学生在

校期间（按每学年 10 个月计算）基本上学费用为学费、住宿费、

基本生活费的总和。 

（一）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本科学生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

件: 

1.全日制内招本科生。 

（1）品行端正，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

度，诚实守信，团结友善，乐于奉献； 

（2）学习勤奋努力，能够正常完成学业； 

（3）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，难以支付其在

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。 

2.香港、澳门和台湾本科学生。 

全日制香港学生所在家庭获特区政府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

划资助；全日制澳门学生所在家庭获特区政府特别援助金（弱势

家庭特别援助）；全日制台湾学生所在家庭获当地政府社会局认

定为“低收入户”“中低收入户”。 

（二）按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，设置特别困难、比较困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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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困难三个等级： 

1.家庭经济特别困难，指学生及其家庭完全不能提供基本上

学费用，有下列情况之一，结合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消费情况，

可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: 

（1）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成员，民政部门认定

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农村五保户，工

会组织认定的特困职工家庭子女等； 

（2）孤儿、单亲家庭（指父母一方已故）、父母不能履行抚

养义务的在校学生； 

（3）烈士子女、优抚家庭子女、“西部开发助学工程”等上

级教育主管部门或民政部门指定救助的对象； 

（4）残联认定的残疾人； 

（5）家中有危重病人，无医疗保险，医疗费开支数额巨大，

造成家庭严重负债的学生； 

（6）家庭能提供的每月生活费低于 300元; 

（7）由于其他原因（自然灾害、突发事件等）造成家庭经

济特别困难的学生。 

2.家庭经济比较困难，指学生及其家庭仅能提供小部分基本

上学费用，有下列情况之一，结合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消费情况，

可认定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学生: 

（1）父母暂时双失业或父母一方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学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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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父母务农，有四名或以上的子女同时在非义务教育阶

段上学，家庭经济负担比较重的学生； 

（3）父母务农，家庭成员中有残疾或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

的学生； 

（4）遭受自然灾害或突发变故导致家庭财产损失比较严重

的学生； 

（5）家庭月总收入超出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

1%-50%的学生； 

（6）家庭能提供的每月生活费低于 600元的学生。 

3.家庭经济一般困难，指学生及其家庭尚不能提供全部基本

上学费用，有下列情况之一，结合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消费情况，

可认定为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: 

（1）父母务农，有两名或以上的子女同时在非义务教育阶

段上学，家庭经济负担一般的学生； 

（2）家庭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成员人数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

的学生； 

（3）家庭月总收入超出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

51%-100%的学生； 

（4）家庭能提供的每月生活费低于 1000元的学生。 

三、认定时间和程序 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一般于每年的 5～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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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，新生在入学的 9月认定，如遇临时性困难等特殊情况，可

随时办理。 

（二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应实事求是，采取学生本

人提出申请、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。 

1.班级民主评议。申请的学生要提交《暨南大学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。如已经认定且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，

可只提交《暨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。班级评议

小组根据申请学生的申请材料、日常生活情况、消费情况、在校

内外接受资助情况，认真进行评议，确定本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资格（一般困难学生、比较困难学生和特别困难学生），填写

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班级评议小组认定表》，报院（系）认定工

作组进行审核。 

2.院（系）认定工作组审核。院系认定工作组审核班级评议

小组申报的初步评议结果，通过后要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

档次，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五个工作日。如有异议，应征得班级评

议小组意见后予以更正。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院（系）认定

表》，把公示无异议的名单报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复审。 

3.学校复审。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汇总各院系上报

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名单以及材料，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

领导机构审批。 

4.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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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复审完毕的名单录入暨南大学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，作为学

校进行资助的依据。 

四、认定管理 

各院系要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，综合考虑

学生的思想表现、学习成绩和经济困难程度，力求客观、公正，

谨防错评、漏评。辅导员、班主任要经常深入到学生当中，了解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等方面情况，听取班级评议

小组、班委会和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反馈信息。同时，教育和

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观念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，回报社会。 

五、权利与义务 

（一）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奋学习，富有拼搏精神，积极参与

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等各级各类比赛且获奖项。 

（二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有申请当年国家助学贷款、奖学

金、各类助学金、困难补助、社会资助等各项国家、学校资助项

目的权利。 

（三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向社会回报爱心，参加公益劳动

或公益活动的义务。积极乐观，懂得感恩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

益志愿活动，一学年累计志愿时达 20 小时以上。 

（四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遵守校规校纪的义务，不应出现

生活不节俭、挥霍浪费、酗酒、在校外租房等不恰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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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权利与义务规定不适用于新生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学生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

性负责。对于虚构申请理由，伪造相关要件，骗取资助资金的行

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认定结果，收回资助资金，进行通报批评。

情节严重的，由学生处根据暨南大学学生处分管理规定进行处

理。 

（二）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各培养单位每学年不定期对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信息进行抽查，抽查比例不少于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人数的 20%。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各培养单位可通

过信件、电话、实地走访等方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情况

进行核实。 

（三）各培养单位要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，教育学生如实提

供家庭经济情况。如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显著变化，学生应及

时告知培养单位并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后做出调整。 

（四）各院（系）认定工作组和班级评议小组成员须对申请

认定学生的相关个人信息进行保密，规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

的审核、查阅、复印、流转、公示、存档等操作，杜绝信息外泄

现象的发生，保护受助学生尊严。 

（五）如发现待复核学生出现消费过高、生活奢侈等情况，

学校依规取消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审认定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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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各院系要对已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建立资助档

案，加强教育和帮扶，落实精准资助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实施。暨学〔2018〕44号文件同时废止。 

（三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详见有关认定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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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暨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 2019年 6月 24日印发   


